重庆财经学院跨年级修读课程申请表

	姓 名
	
	学号
	
	班级
	

	所在

学院
	
	专业
	
	此前所修必修课程算术平均成绩
	

	课 程

编 码
	课程名称
	学时
	跟读

教学班
	上课时间

及地点
	是否与

正常行课时间冲突
	任课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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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辅导员

同意签名
	
	教学秘书同意签名
	
	所在学院分管领导签名、加盖院章
	

	教务处审核意见：

审核者：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
说明：

跨年级修读的课程必须是学生所学专业、所在年级教学计划内规定的课程。

每学期前三周内学生持成绩单及本表到任课教师处提出申请。任课教师可根据班级容量、修读本课程所需的先修课程、学生已修课程及学习成绩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，同意后签名。

跨年级修读的课程缺课时数不得超过该门课程总学时数的1/2,并且学生必须按课程要求参加全部试验和实践教学环节，否则任课教师有权取消学生该门课程的考试资格。

在跨年级修读的课程和按正常教学计划进行的课程考试发生冲突时，必须参加按正常教学计划进行的课程考试；提前修读的课程可以办理缓考手续，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上课、出勤等情况在《缓考申请单》上签署是否同意缓考的意见。

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留学生所在学院存档，一份由学院汇总后报教务处。
